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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专 制 制 度 探 源

彭

近年来报干刂上发表了许多探讨专制制度

的文章,从不同角度对我国专制制度的历史

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,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

解。但是,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,中
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是由秦代开始的。其实 ,

中国专制制度并不始于秦始皇。秦朝的政治

发端于先秦,封建专制制度是直接从奴隶制

专制制度演变而来的。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,把

专制制度的产生和形成看作是-朝一夕、一

朝-代的事,而应该 “从它们的运动,它们

的变化,它们的发展,它们的产生和衰亡方

面 去 观 察 。
” (斯大林 <列宁主义问题比 θ页)唯 其

如此,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要求。

本文拟从三个力面探讨一下我国专制制

度的源流,并对奴隶社会的专制政治作一些

历史的考察,以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。

一、独裁制

当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的
“
风 俗 的 统

治”即没有阶级压迫的原始社会以后, “随

着社会阶级划分的发生和巩固,随着阶级社

会的产生”, “于是出现了奴隶 占有 制 国

家,出现了一个使奴隶主握有权力、能够管

理一切奴隶的机构。”列宁认为,在奴隶占

有制时期 ,“ 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
”

,

就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形式:有君主制和共

和制,有贵族制和民主 钾J(<列宁选集冫四卷,

吐8-‘θ页)。

与欧洲一些奴隶制国家采用共和制和民

年

主制不同,中国自夏代奴隶制国家确立后 ,

就一直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形式。所 谓 君 主

制,就是
“
一人独裁的政权

”((列宁选集D四卷,

dg页 )。 在这种制度下, “王即社稷,天下为

家”,国家成了国王一家的私产,他有权把

官爵、土地、财产以至人臣赏赐给任何人。

国王是全国的绝对权威,拥有不受任何限制

的权力。他可以给任何人以任何罪名定刑处

死,以至抄家灭族。君主的意旨就是法律,

皇宫里国君一人的喜怒哀乐,决定着普天下

千万入的生死存亡。所谓 “朕即国家”,所
谓 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,所谓 “普天之下

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
等等,都是

这种 “
一人独裁

”制度的表现。

早在夏禹时期,就开始出现村 主 的 独

裁。禹的法官皋陶说: “令民皆则禹。不如

言,刑从之!” (《 史记·夏本纪》)这 是 政治

独裁的征兆。接着,禹把本来应征询于四岳

(氏族部落的一种组织或联盟议事会议)的

大权集中到自己一人手里。巛国语·鲁语上》

说: “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,防 风 氏 后

至,禹杀而戮之。”这件萆标志着氏族社会

的民主制度已经结束,开创了君主一人独裁

的新时期。启继承王位之后,刑受命讨伐有

扈氏的 “六事之人
” (即六卿所统率的人)

训斥说: “用命赏于祖,弗用命戮于社,予
则孥戮汝。”

(《 尚书·甘誓>)这俨然是一付

专制君主的面孔,说 1月 了君主对人臣已经操

有生杀予夺的大权。商代以后,君主的权力

不断膨胀,从用杀戮来强迫军队服从命令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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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到刈不听话的民众施加酷刑,以至随意

用杀人取乐。盘庚对不肯奉命迁殷的居民宣

称要 “劓殄灭亡,无遗育”
 (《 盘庚·中篇》),

即用酷刑杀戮并灭绝其后代。殷纣王 “剖孕

妇而视其胎”、 “
剖比干观其心”

 (《 史记·

殷本纪》)。 晋灵公则经常从宫墙上用弹丸打

人以取乐 (《 左传》宣公二年)。 齐景公的 爱 马

死了,景公竟 “令人操刀解养马者。” (《 晏

子春秋·内篇·谏上》)斯大林说: “在奴隶制

度下, ‘
法律

’允许奴隶主杀 死 奴 隶。”

(《斯大林全集》18卷 ,215页)而在中国古代,国

王不仅对奴隶,而且刈平民乃至臣下都可以

随意杀戮,并且也无需得到
“
法律的允许

”
。

这说明了,在专制制度下,不仅人民丧失人

权,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也无民主可言。

为了维护君主专制,历代君主还用惨无

人道的 “族罪”来对待 “犯 上 作 乱
”的 人

臣。 “族罪之法”
是维护王权的特殊工具,

也是独裁制度的一种表现。《汉书·刑法制”

说 ,秦 用商鞅 ,“造参夷之诛”。颜 师 古 注

曰: “参夷,夷三族”。汉代桓宽编的 巛盐

铁论》载文学斥当时族罪之制说 :“春秋曰,

子有罪,执其父。臣有罪,执其君。听失之

大者也。今以子诛父,以弟 诛兄,亲 戚 小

坐,什伍相连⋯⋯以有罪诛及无罪,无罪者

寡矣。”然而,考其原委,早在夏代,族罪

就已出现了。 巛尚书”的 巛甘誓》篇和 《汤

誓》篇说禹和桀有
“孥戮

”之刑。孥为妻、

子的统称, “孥戮
”

即罪及妻、子两族。殷

末武王伐纣,誓词中把 “罪人以族”(<尚书·

秦誓》)作为纣王一大罪状加以声讨,可见商

代族刑之尽炽。到了春秋时期,族罪不仅普

遍施行,而彐̂行 刑范围也扩大 了,出 现 了

“刑及三族”的严 刑。 《孑L子 家 语》载:

“宰予与田常之舌L,夷三族”。 《史记 ·楚

世家》说 “新王下法 ,有敢馕王从王者 ,罪 及

三族”。 《墨子 ·号令》篇也说
“归敌者父

母妻孚同产皆车裂
”, “其以城为外谋者三

族
”。李悝的|《法经》规定十人以上集体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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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者, “夷其乡、族”。可见春秋时期族刑

是更盛行的。战国时期,商鞅在秦国变法 ,

规定 “一家有罪,九家若不告发,则什家连

坐。”
(《 史记·商君歹刂传冫)后来商鞅被秦惠王

车裂,其族被灭。∶缪毒、吕不韦也相继被夷

三族。除秦国之外,各 国刑法都 有 族 罪 之

刑。秦始皇是族罪之集大成古。 “秦有收孥

之法v(《
盐铁论》)又有 “腹非者 诛,罪 必

以族”、 “以古非今者族″
 (《 史记·秦始皇本

纪》)等规定,造成了 “刑者甚众,死 者 相

望”、 “僵尸满野,血流千里
”

、 “赭衣塞

路,囹圄成市
”的惨象。

“一人独裁政权”的存在,反映在思想

文化上就是 “忠君”思想的出 现 和 对
“神

人
”的无限崇拜。这是君主专制主义在意识

形态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现。作为中国第一

代君主的夏禹说: “祗 (敬)台 (我 )德先
'

不距 (拒)朕 行。
”

(巡 史记·夏本纪》)意 思

是说,必须敬重我的德行,不得违抗我的政

令所行。这显然是要臣民对自己盲从效忠。

夏启以 “受命于天”的神人自居,声称讨伐

有扈氏是
“恭行天之罚”

(《 尚书·甘誓》),

即代表天的意志来行使权力。夏桀则把自己

比作高高在上的太阳 (《 尚书·汤誓》)。 商代

的国王们常以 “
一 人

”或 “予 一 人
”

自称

(《 国语·周语》引《汤誓》语。《尚书·盘庆》)o

他们认为四海之内,唯我独尊,普天之下 ,

只有天子一人是至高无上的。周代的贵族们

认为,君主是
“皇天上帝”的 “元子

”
(巛 尚

书·召诰>)。 他们说
“丕显文王 ,受 天有 (佑 )

大命
”

(《 大盂鼎》)。 意思是说 ,周 文王是受了

天命而取得天下的。武王在伐纣 前 的 誓 词

中所说
“
奉予一人恭行天罚

”
(《 尚书·泰誓。)9

也是标榜自己是替天行道的君主。总之,随

着君主专制的出现,夏商周三代已产生了提

倡效忠君主,维护王权绝对权威的 忠 君 思

想,并且借助神的观念来造成臣 民对 君 主
“一人

”
的迷信和崇拜。正如列宁所说的,

这是
“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



压 迫 阶 级 。
”

(《 列宁全集 》85卷 ,11顷 )

有趣的是,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,虽

然在许多方面势不两立,但在维护王权这方

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儒家经典 《中庸》里

明确提出 “五伦”: “
君臣也,父子也,昆

弟也,夫妇也,朋友之交也。”
在这里,君

臣这一条列居首位。孔子一生呕心沥血,提

倡 “克己复礼″,鼓吹纳仁入礼,归根到底

还是为了保住人君无上的尊严,维持其专制

权力于不坠。他认为 “天下有道,则礼乐征

伐自天子出”, “天下有道,则政 不 在 大

夫,天下有道,则庶人不议。”
 (长 论语·季

氏》)从这里出发 ,孔子十分强调:忠恕之道”

(《 论语·里仁》),主 张 “臣事君以忠
”

(《论语·

八佾》)。 为了维护天子 “独尊
”的地位,孔

子主张 “正名
”,要求做到 “君君、臣臣、

父父、子子v,并且认为 “名不正 贝刂言 不

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
’

(《 论语·子路》)。 一部

春秋经, f文 成数万,其指数千”,要害就

是 “正名
”。一切言行视听,都要以此为准

则。甚至象季氏那样,在 自己家庙里用了只

有天子才能用的
“八佾舞

”,孔子也认为是

损害了天子的尊严,因而深恶痛 绝 地 说 :

f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!″

尽管法家猛烈抨击儒家,但对
“事君”

这件大事,却和儒家沆瀣一 气。韩 非 说 :

“臣事君,子事父,妻事夫,三者顺则天下

治,三者逆则天下刮J。 此天下之常道也。”

(《 韩Ξ产子·忠孝》)在这里,儒家的 f五伦”
,

变成了法家的
“三顺”,但两 家 都 把 “君

臣”
关系放在首位。为了效忠君王,韩非主

张把法、术、势结合起来,作 为
“
帝 王 之

具
”。又提出 f圣人执要,四方来效”

(《 韩

非子·扬权?)。 甚至说 “能狙断者可以为天下

王” (《 韩非子·夕卜右上》),鼓吹君丰
一
人独裁

专断。他还把人君比作龙,说龙 “
有逆鳞数

尺,若人有婴 (触 )之者,则必杀人
”(《 韩

非子·说难》)。 这样,天下百姓只能俯首贴耳

地尽忠君王了。

二、世袭制

有人认为王权世袭制或传子制是封建专

制制度的特点。其实不然。封建社会的传子

制度,是直接从奴隶社会的王权世袭制中继

承下来的,而奴隶社会的世袭制则渊源于原

始社会末期父权制的确立。

在原始社会末期,当 “获取财富已成为

人们最重要的生活 目的
”?战争变成

“纯粹

是为了掠夺
”

(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四卷160页)以

后,氏族首领的权力和财富迅速增长,首领

职位的更替已不再是氏族会议民主 选 举 产

生,而是由首领直接传给自己的儿子。恩格

斯指出,这种氏族首领的世袭制,是从
“父

权制确立以来
”

逐渐形成的, f人们最初是

容忍,后来是要求,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

了。”
从此,氏族制度就转变为 吖掠夺和压

迫邻人的细.织
”

和 “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

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。”
(《 马克思恩格斯

选集》四卷160-161页 )这样,人类就跨进文明

时代的门槛了。

我国古代文献反映了世袭制度从产生到

确立的实际情况。尧把氏族首领的职位传给

儿子丹朱 (《 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),舜 奋 起 反

刈, “囚尧,复偃塞丹朱 ,使不与父相见。”

(《 史记 ·五帝本纪 ·正义》引《古本竹书纪年》)随 后

又 “
放尧于平阳”

 (《 史通·疑古》篇引《古本竹

书纪年》),从而把氏族首领的职权夺到自己手

中。后来舜临死前也要把首领职权传给儿子

商均,禹同样用强制的手段,把舜赶到南方

的苍梧,又 “辞 避 舜 之子商均 于 阳 城”

(《 卑记 ·夏本纪》。彳孟子 ·万章上冫),最 后 才
“
即

天子位”。可见在尧、舜、禹时代,氏族首

领的更替7不仅已由 “禅让v过 渡 到 “世

袭”,而且已由最初的
“容 忍″进 而 变为

“要求″,乃至发展到 “僭取”了。进入阶

级社会以后,王位的继承沿袭了原始社会末

期氏族首领的传子制。夏禹把王位传给了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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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启,启 继位之后,有扈氏不服,启便出动

军队予以讨伐。启宣称有扈氏犯了 “威侮五

行,怠弃三正″的罪 i了,必须 “恭 行 天 之

罚”, “剿绝其命
”。这说明了奴隶制国家

不仅继承了 “父死子继丿的世袭制,而 ~目~巳

经使用暴力来维护这种 “天下为家”的制度

了。但是夏商两代,传 子制并不巩固。夏启

继位之后,传子太康。不久,太康失国,王

位即落入其弟仲康手中。此后几经挫折,传

子制才逐渐趋向稳定。在商代,从汤到纣十

七代三十王9其中兄弟相继十四王,父子相

袭十六王,实际上是 “父死子继
”

与 “兄终

弟及”杂芜参半。周先公世系不完全,但从

古公以后,传子制度大体上已确定,周公摄

政而引起群弟反刈就是证明。西周时期,除

孝王继其兄懿王之外,其他帝工都 是 传 子

的。等到孝王死后,诸侯们即
“复立懿工太

子燮”
为夷王。可见,到 了周代,传子制作

为王位的更替制度已经不可动摇了。《礼记 ·

礼运》篇指出在 “选贤与能
”的

“
大同之世”

以后,就是
“
各亲其亲,各 子其子

”的 “小

康之世”。其特点是: “
大人世及以为礼,

城廓沟池以为固,礼义以为纪。以正君臣,

以笃父子,以睦兄弟,以和夫 妇,以 设 制

度,以立田里,以贤勇知,以功为己。故谋

甲是作,而兵由此起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 ,

由此其选也。
” 《韩非子 ·说 疑》篇 所 谓

“舜逼尧,禹逼舜,汤放桀,武工伐纣,此

四王者,人臣弑其君也
”
,是从

“父死子继”

的世袭君主制的原则出发,来谴责 “僭取”

王位的人臣的。这说明了传子制的确立,是
经历了漫长的反复斗争才得以实现的。

总而言之,历经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反复

斗争,世袭君主制终于根深蒂固地 确 定 下

来,成为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重 要 组 成部

分,从此奠定了我国四干年来王权世袭制度

的基础。

与世袭君主制相辅相成而贯穿于整个封

建社会的宗法制度,也是在先秦时代形成的。

·犭6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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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法9就是家族共同遵守的各种法规。

由于奴隶主贲族把这种法规应用到国家政治

生活中去,作为他们分配政治、经济特权的

一种手段,因 此所渭宗法制度,实际上就是

统治耆以自已的家族为中心,按血缘关系的

亲疏远近分配爵位、权力、财 产 的一种 制

度。宗法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瓦解时期的父

权家长制。夏、商两代已有世袭和分封,晚
殷则有大宗、小宗和嫡庶的区别,西周的宗

法制度最为完善。由于周族刚刚从氏族社会

进入阶级社会,带来了原来氏族的 血 缘 关

系。武王克商和周公东征以后,周朝统治者

利用了这种血缘关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宗法

制度,分封王亲国戚,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

政治罗网;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:西周的宗

法制度主要包括 “
大宗 小 宗

”
、 “裂 土 分

封
”

和 弪世卿世禄
”三项内容。所谓 “

大宗

小宗
”,是指周天子自称是上帝的长子,天

下的大宗。他的同母弟与庶兄弟是诸侯,为
小宗。但诸侯在封国内是大宗,他的诸弟是

卿大夫,为小宗。同样,卿大夫在本族是大

宗,他的诸弟是士,为小宗。士的长子仍为

士,其余诸子为平民。所谓 “裂土分封
”

,

即分封制,是指国王视全国的土地、人民和

权力为己有,然后分封给自己的子弟、同宗

和大臣,让他们到各地去作诸侯。他们必须

刈天子承担纳贡、保卫、述职等义务。诸侯

封地内的礼、乐、征、伐之令,以及刑罚的

规定,也必须遵奉王室的意旨。诸侯又分封

自己的子弟做卿、大夫,赐给 “食邑″或者

田地和仆隶。下面还有士,也是被封予食地

的卿、大夫的了弟。所谓 “世卿世禄
”

即贵

族世袭制,这种制度规定,诸侯、卿、大夫、

士等各级贵族的爵位、土地、人民和杈力都

由嫡长子继承,世代相袭。嫡长子的同母弟

和庶兄弟也分得一定的官爵和财产。这样,

贵族的子孙不管多么蠢笨和低能,只要不是

疯子和白痴,都能得到高官厚禄。因此,宗
法制度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占山为寇、坐地分



赃的制度,最突出地代表着置室和贵族的利

益。春秋以后,旧 的氐族贵族衰落了,而新

起的王公贵族依旧继承了这种制度,以后历

经两汉、隋唐,直至明清,宗法制度相继沿

袭下来,被历代统治者当作
“
齐家、治国、

平天下
”的法宝,成为封建社会赖以长期延

续的政治支柱。

三、特权制

特权是阶级社会中等级制度的产物。在

原始社会瓦解之后,随着阶级的产生和民主

传统的破坏,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等级阶梯

稀疏地萌芽了。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,阶
级的差别是以人们的等级划分固定下来的,

而等级的划分则为每个阶级确立了在国家和

社会中的特殊地位。所以不论是在古代还是

中世纪 ,阶级同时也是特别的等级。马克思、

恩格斯在 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指出: “在过去

的各个历史时代,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

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,看到由各

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。在古罗马,

有贵族、骑士、平民、奴隶,在中世纪,有
封建领主、陪臣、行会师傅、帮工、农奴 ,

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

等第。”
这就是说,等级分立是资本主义以

前阶级社会的普遍现象,而 “
各种独特的等

第
”的确立则是早在奴隶制时期就 已 完 成

的。

中国自奴隶制度确立以后,不同社会地

位的等级已经逐渐出现了,阶级的划分也日

益表现在等级的分立上面。在夏代,王室有

天下,诸侯有 “
国
”,大夫有 “家”,下面

还有平民。压在社会最低层的是被称为
“黎

民”或 “庶人
”的奴隶。这样就形成了中国

最初的等级对立。商代奴隶主阶级的最高首

领是国王,以下有诸子、诸 妇 及 太 师、少

师、侯、伯等贵族,总称为
“百姓”。 《礼

记 ?王制》篇说 : “工者之制禄爵,公、侯、

伯、子、男,凡五等。诸侯上大夫卿、下大

大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,凡五等。”显然 ,

商代等级的划分更为复杂了。西周是奴隶制

的鼎盛时期。随着分封制的发展,等级制度

空前盛行起来。 《左传》桓公二年载师复的

话说: “吾闻国家之立也,本大而末小,是
以能固。故天子建国,诸侯立 家,卿 置 侧

室,大夫有贰宗,士有隶子弟,庶人工商各

有分亲,皆有等衰。”
这说明了西周时期已

经牢围地确立了 “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”

等级阶梯。 《左传》昭公十年记载各个等级

上下之间的从属关系说: “天有十日,人有

十等:⋯⋯王臣公,公臣大夫,太夫臣士 ,

士臣皂,皂臣舆,舆臣隶,隶 臣 僚,僚 臣

仆,仆臣台。” 《荀子 ·工霸》篇叙述不同

等级的职分及其不可逾越的地位: “农分田

而耕,贾分货而贩,百工分事而勤,士大夫

分职而听,建国诸侯Ι君分土而守,三公总

力而议。”总而言之,尽管文献所载各个时

期等级的构成和名称有所不同,但是夏商两

代已经有了等级,西周的等级结构更加森严

和鲜明则是无疑的。当时,不仅阶级的划分

表现为对立的等级,而 且在奴隶主 阶 级 内

部,也形成了各种独特的等第。这样便出现

了一个上自天子,中 为各级贵族,下至平民

和庶人皂隶即广大奴隶的层层相叠的宝塔式

的等级制度。

等级是产生特权的前提条件,而特权则

是等级形成的必然结果。从氏族首领演变而

来的君主把王权窃为己有并传给自 己 的 后

代,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特权。在奴隶

社会,天子是最大的特权者,王公、诸侯、

卿、大夫、士等各级贵族都是享有特权的等

级。他们在政治、经济、法律以至冈俗礼节

各方面拥有各项特权 :

第-,世代占有土地、人口、财产和爵

位。夏代的贵族就有世代占有土地和人口的

特杈。如少康
“有田一成,有 众 一 旅。”

t(左传’哀公元年)商周两代的各级 贵 族,通

。犭7·



过
“
胙之土而命之氏”

(《 左传》隐公/、午)“ 以

立田里” (《 礼记,礼 运》),获 得了
“
赐田

”
、

“赐贝”、“赐丐
”
、
“
赐牛”以及 “赐臣

”
、

“赐人鬲自驭至于庶人”
等等特权。这些特

权是可以世袭的, 《礼 记 。礼 运 》篇说 :

“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,诸侯有国以处其子

孙,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,是谓制度。”
此

外各国贵族叉有各白的爵泣,如 -《左传》襄

公
=.十

五年所说的 “王及公侯伯子另甸采卫

大夫各居其则”
。 《周礼 ·大宰》郑玄注也

说
“爵为公伯子男卿大夫士也”。不同等级

的爵位同样也可以传给自己的子孙。

第二,征收 “赋贡
”。孟子说: “夏后

氏五十而贡,殷人七十而助,周人 百 亩 而

彻,其实皆什∵也。” (<孟子·滕文公上冫)这就

是说,在奴求社会,贵族{门在
“私邑”

上驱

使奴隶
“
力于农穑〃,取符十分之一的农产

品。此外,他们还可以得到所属的下级贵族

缴纳的 “赋贡
”

。即所谓 “公食贡,大夫食

邑,士食田,庶人食力,官宰食加。
” (《 国

语·晋语四》。韦注: “官宰,家臣也。加,大夫之家田

也”
)。 不仅如此,在 王室或公室任 官 的 贵

族,还能在王室或公室直接掌握的土地中,

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,征取额外的
“
赋贡

”
,

作为他们的俸禄,称为
“分田制禄

” (《 孟子

·滕文公上》)。

第三,赏赐、买卖和杀戮奴隶。在奴隶

制度下,奴隶主能够完全占有奴隶。他们拥

有赏赐、买卖和杀戮奴隶的特权。如金文记

载中,周王把 “人鬲白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

十又九夫
”和 “人鬲千又五十夫

”
赏赐给一

个贵族(《 大孟鼎》)o各级贵族也经常把 奴 隶

作为一种财物,赏赐给下一级贵族,有的一

次就赏
“臣十家”、 “臣卅家〃,还有 “臣

二 百 家
”
的 (《 令簋》、《令鼎》、《麦尊》)。 此 外 ,

贵族们也可以买卖奴隶,西周时奴隶的价格

很低,五名奴隶的身价才抵得上一匹马加束

丝:(《 留鼎》)。

杀戮奴隶的现象在夏代就已出现。商代

·犭8·

最为严重。贲族死后要杀大批奴隶殉葬,祭
祀祖先用奴隶作祭品,甚至修盖房屋举行奠

基礼,也要杀戮奴隶。用人祭最多的是一种
“伐”祭,即砍头的祭祀,常见的 有 伐 五

人、十人、二十人、百人,最高的一次竟达

到 “伐二千六百五十六

^、

” (见 《殷墟书契后

编》下四三·九)。 这种野蛮的人殉、人祭,到

西周仍然存在。

第四,减免刑罚。∷不同等级的人们,在

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。所谓 “刑不上太夫
”

(《 礼记·曲礼》),就是说王公、贵族、:官
僚犯

罪,享有减、免和输金赎罪的特权。

周朝的 《八辟丽邦法》,明 确 规 定 皇

亲、权贵等八种人犯罪,可以减免刑罚,称

为
“八辟”,这就是:议亲 (皇族)之辟、

议故 (皇家故旧)之辟、议贤 (有 “德彳i〃

者)之辟、议能 (有权术者)之 辟、 议 功

(对君主有功劳者)之辟、议贵 (大官高爵)

之辟、议勤 (勤于政事者)之辟、议宾 (先

朝皇族及皇亲匡l戚)之辟 (《周礼:秋 官·刁̀司

寇》)。 西周的
“
/k辟

”,沿袭为后世封建王朝

的
“八议

”,凡 “八议”之人犯罪,可以超越

司法机关而由天子单独截决,给予减刑或免

刑。

西周贵族犯罪 ,还可按
“
赎刑

”
的规定,依

所判刑罚之轻重,缴纳多少不等的罚金,然

后免刑。如墨刑罚苁铜一百锾 (一 锾 合 六

两),劓刑
=百

锾,茸仁刂刑五百锾,宫刑六百

锾,大辟千锾 (《 尚书·吕刑》)。

此外,法律还规定贵族违反法令,有从

轻量刑的特权。如犯重罪可处以轻刑,叫做
“上刑适轻下服”

(《 尚书·莒刑》)。 有的贵族

犯罪,常常免于受刑,所谓 “
命夫命妇,不

躬坐狱讼。”(《 周礼·秋官·小司寇》)就是犯了

死罪的,也可以特殊处置。如 “
凡 王 之 同

族,有罪不即市。”
(《 周礼·秋官叫′旬寇》)

从上述三方面的分析中,我 们可以认识

到,中 国专制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瓦解时期

的父系氏族公社 ,
(下转第56页 )



般的
‘
房犀

’和个别的房屋。” (《 列宁全集》第

sa卷 ,第 4⒉|页 )洛克的“反省
”
经验也 是 从这里

滑向唯心主义,通向神学的。这就是马克思、

恩格斯所说的在洛克哲学中还存在着 “最后

的神 学 藩 篱
” (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》第二卷 ,第 165

页)培裉和洛克等丿
`的

经验挛义当然有 它 固

有的优点和缺陷,而这二者往往又是相通的。

辩证渚大师黑格尔在《哲学史讲演录》中论及

洛克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时,有一段话十分

中肯地对洛克哲学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 :

“
洛克对于整个经验主义思维方式作了系

统的表述,因 为他曾经对培根的思想加以进一

步的发挥。如果说培根指出了感性存 在 是 真

理,那么洛克就证明了共相、思想一般也包含

在感性存在之内,或者说,他表明了我们是从

经验获得真理的。这种看法的意思是指概念对

思想说来具有客观实在性。经验诚然是全体中

一个必要环节。但是这一思想在洛克那里显:

只意味着我们从经验、感性存在或知觉里取得

真理或抽出真理,这就是最浅薄、最错误的思

想,因为这样就不把经验看成全体中的一个环

节,而是把它看成真理的本质了。” (黑格尔

《哲学史讲演录9第 四卷 ,第 18T页 )

黑格尔的这段话习以说把洛克经验论的

优点和缺陷都说透了,可是黑格尔的'愍 想却

(↓接第48页 )

涿渐形戍于奴隶制时代,而为后世的封建王

鞔所继承。但是:,先秦时期的奴隶制专制制

麋同秦汉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存在着严格的

区另u:

第一
,奴求制专制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

的恕泰社会上孱建筇的组成部分;而封建专

制贝嘻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工具,是维护地主阶

级剥.削 压迫农民的-种政治制度。‘

第二 ?在奴隶制度飞 亨制主义的政治制

度与:±l地国有制相结合 ;∷ 而封建专制制度则

以拙革土地私有制为基础。

第三,在奴苯社会,各级贵族具有世袭

寓爵、土地、财产等等特权;而在 封 建 社

会,除鼻位、土地、财产可以世寒外,各级

‘·56·

与我们的大多数 “哲学史
”著作上 对 洛 克

“反省”经验的评价大相径庭。黑格尔不仅

认为洛克 “对整个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作了

系统的表述”,而且指出洛克泽进一步 “证

明了共相、居想一般也包含在感 性存 在 之

内”。洛克的经验论是够彻底的了,但是正

如黑格尔所指出的,把 “共相”归结为
“感

性经验
”正是这种经验唯物主义 “最浅薄、

最错误的思想”。

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法》中也严重批评了

由培根开创的这种经验主义思潮,他说:“单

凭经验、非常蔑视思维”的经验论 与 刀阝种
“竭力把客观世界嵌入自己主观思维框子里

的自然科学派别”有 “异曲同工”之炒,合

符一个古老的辩证法命题: “
两:极 枵通

”。

都会成为 “招魂术和请神术的不可救药的牺

牲品”
 (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⒛卷,第 88g页 ) 。

洛克经验论的历史悲剧当然是不可避免

的。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,莱国资

产阶级在政治上由革命走向保守和反动,到

了贝克菜那里, “
J惑觉

”就被吹成 决 定 一

切,包罗一切,构造成了 “世界就是感觉的

复合”
的彻底主观唯心论的经验论了。

官僚的官职、爵位和俸禄等等,∵般是不能

世袭的。

第四,奴隶制国家实行
“
授土授民”的

分封制,除 “王畿千里”之外,把全国七拙

分封给各级贵族;而在封建社会,∵般都推

行郡县制,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ρ

第五,由 于奴隶社会刚刚从原始氏族公

社脱眙而来,因而国家机构L匕较简单,政治

设施也不完各,各级官僚也还不甚庞太°到

了封建社会,皇帝之下除在朝廷设 立 以 三

公、九卿为基干的中央行政机构之外,又在

地方推行郡县制和乡官制,从而形成了一套

叠床架屋、层层相因的官僚机构,皇帝就通

过这种宝塔式的统治机构和庞大的官僚群,

对全国人民实行专制∵统治。


